福建省教育厅

闽教办研〔2010〕4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法制教育工作的通知
各市、县（区）教育局，省属中等职业学校，厅属中小学校：
对中小学进行法制教育是全民法制教育和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2010年是“五五”普法规划依法治理最后的一年，也是教育系统“五五”普法总结和验收的一年，做好今年的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对于全面贯彻“五五”普法规划，确保“五五”普法质量意义重大。为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法制教育工作，各地各校要认真总结前期法制教育的经验和不足，围绕教育改革发展稳定的中心工作，全面、规范地开展法制教育，切实提高广大师生的法律素质。现将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联合制定的《中小学法制教育指导纲要》印发给你们，请你们对照《纲要》的规定和要求，结合本地法制教育实际，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改进法制教育方式，充分发挥学校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作用，把法制教育与相关学科教育有机融合起来，并积极与其他各种专项教育相结合，提高法制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确保中小学法制教育的质量，圆满完成“五五”普法规划的各项指标任务。

附件：中小学法制教育指导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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